
表1、各階段徵收對象及項目
	類別
	第1階段
（開徵第1年）
	第2階段
（開徵第3年後）
	第3階段
（開徵第4年後）

	徵收
對象
	· 事業
·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（含石油化學專業區、科學園區、農業生物技術園區及其他工業區等）
	畜牧業
	· 家戶
· 其他污水下水道系統(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、 社區專用下水道系統)

	徵收
項目
	· 化學需氧量（COD）
· 懸浮固體（SS）
· 有害健康物質（鉛、鎳、銅、總汞、鎘、總鉻、砷、氰化物）
·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項目。


表2、徵收對象、項目及費率
	徵收對象
	徵收項目
	費率（元/公斤）

	一、事業。
二、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（含石油化學專業區、科學園區、農業生物技術園區及其他工業區等）。
	化學需氧量（COD）
	12.5

	
	懸浮固體（SS）
	0.62

	
	鉛
	625

	
	鎳
	625

	
	銅
	625

	
	總汞
	31,250

	
	鎘
	6,250

	
	總鉻
	1,250

	
	砷
	1,250

	
	氰化物
	6,250


表3、分年折扣費額表

	徵收年度
	折扣費額

	事業、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
	畜牧業
	家戶、其他污水下水道系統
	

	第1年
	-
	-
	原始費額×50%

	第2年
	
	
	原始費額×60%

	第3年
	第1年
	
	原始費額×70%

	第4年
	第2年
	第1年
	原始費額×80%

	第5年
	第3年
	第2年
	原始費額×90%

	第6年
	第4年
	第3年
	原始費額×100%


表4、污染減量優惠費額表

	符合放流水標準最大值
	優惠費額

	10%≦排放濃度≦30%
	原始費額×15%

	30%＜排放濃度≦40%
	原始費額×40%

	40%＜排放濃度≦60%
	原始費額×60%

	60%＜排放濃度≦80%
	原始費額×80%

	排放濃度＞80%
	原始費額×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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